
 
 1 

刑事訴訟法增訂第二百零五條之三及第二百零五條之四

條文；並修正第一百十六條之二及第二百零五條之二條文 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1400114511 號  

第一百十六條之二  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，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

，認有必要者，得定相當期間，命被告應遵守下列事項： 

一、定期向法院、檢察官或指定之機關報到。 

二、不得對被害人、證人、鑑定人、辦理本案偵查、審判之公

務員或其配偶、直系血親、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、二親等內

之姻親、家長、家屬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、恐嚇、騷擾、

接觸、跟蹤之行為。 

三、因第一百十四條第三款之情形停止羈押者，除維持日常生

活及職業所必需者外，未經法院或檢察官許可，不得從事與

治療目的顯然無關之活動。 

四、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。 

五、未經法院或檢察官許可，不得離開住、居所或一定區域。 

六、交付護照、旅行文件；法院亦得通知主管機關不予核發或

註銷護照、旅行文件。 

七、未經法院或檢察官許可，不得就特定財產為一定之處分。 

八、其他經法院認為適當之事項。 

前項各款規定，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變更、延長或撤銷之。 

法院於審判中許可停止羈押者，得命被告於宣判期日到庭。 

違背法院依第一項或第三項所定應遵守之事項者，得逕行拘提。 

第一項第四款科技設備監控之實施機關（構）、人員、方式及

程序等事項之執行辦法，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。 

第二百零五條之二  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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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之必要，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，得違反其

意思，採取其指紋、掌紋、腳印，予以照相、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

為；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毛髮、唾液、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

據時，並得採取之。 

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尿液

得作為犯罪之證據，並有鑑定之必要，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

罪嫌疑人或被告，得違反其意思，報請檢察官許可，以非侵入方式

採取之；於有非即時採尿，無法有效保全證據之急迫情況，得逕以

非侵入方式採取之。 

前項後段逕以非侵入方式採尿，應於採取後二十四小時內報請

檢察官許可，檢察官認為不應准許者，應於三日內撤銷之。 

第二百零五條之三  前條第二項之許可，應用許可書，並記載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案由。 

二、受採取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。 

三、應鑑定之事項。 

四、執行之機關及期間。 

許可書，由檢察官簽名。 

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前條第二項前段採取尿

液時，應出示許可書及可證明其身分之文件。 

許可書於執行期間屆滿後不得執行，應即將許可書交還。 

第二百零五條之四  受採取人對於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第二百零

五條之二第二項後段所為之採取不服者，得向該管法院聲請撤銷之。 

前項聲請期間為十日，自採取之日起算。法院不得以已執行終

結而無實益為由駁回。 

第四百零九條至第四百十四條、第四百十七條、第四百十八條

第二項規定，於本條準用之。 

對於第一項之裁定，不得抗告。 


